
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

碩士學位作業要點  
 

94 學年度第九次系務會議通過 95.5.17 

94 學年度第十次系務會議追認通過 95.6.21 

98 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98.10.14 

109 學年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.04.22 

113 學年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.09.03 

113 學年度第 1 次生資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.10.24 

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通 113.11.12 

 

一、為鼓勵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攻讀碩士班，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

業年限，依據「國立宜蘭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作業要

點」第二點特訂定「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

碩士學位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 

二、本系學士班學生修畢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，且歷年學期總成績在班

級排名前百分之五十或經二位本系專任教師推薦簽名者，得於第六學期公告

期間起，檢附申請書、名次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向本系提出申請。 

三、經本系招生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將錄取名單公告並送教務處備查，錄取之學

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經核准預修碩士班課程學生資格。  

四、學生取得經核准預修碩士班課程學生資格後，應於第八學期（含）前取得學

士學位，並參加本系碩士班甄試或一般生入學考試，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本

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。  

五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

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

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申請書 
 

申請學年       學年度 申請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號 
 

 
姓名  

班級  性別      □男    □女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 

 

連絡電話  
手

機 
 E-mail  

學業成績 

總平均 

（成績取至小數點第二位） 

班級人數  名次  

名次百分比  

繳交資料 

 

□名次證明書。 

□歷年成績單乙份。 

 

指導教授 1簽名  

指導教授 2簽名  

備註  

 


